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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年产三氯乙烯 1.755 万吨，四氯乙烯 1.5 万吨，该项目建

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。2005 年 11 月，内蒙

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“内发改工函[2005]343 号”

批复：同意项目业主由吉兰泰盐化集团控股的兰泰实业股份

有限公司变更为该集团所属的阿拉善达康精细化工股份有

限公司。阿拉善达康三四氯乙烯有限公司是阿拉善达康精细

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。

2018 年 1 月，本项目取得《阿拉善经济开发区水务局

关于印发阿拉善达康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3 万吨/年三、

四氯乙烯项目装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》（阿开

水发[2018]19 号），同意通过阿拉善经开发区盛世水务公司

公共供水管网供水，作为生产、生活用水。核定该项目总取

水量为 35.13 万 m
3
/a，其中生产取水量 34.69 万 m

3
/a，生活

取水量 0.44 万 m
3
/a。但由于该项目仅有 7 万 m

3
的跨盟市水

权转让一期指标，最终获得取水许可水量为 7.7 万 m
3
/a，其

中黄河水 7.0 万 m
3
/a，地下水 0.7 万 m

3
/a，取水量远低于批

复水量，不能满足本项目生产需要。2022 年 12 月，该项目

又取得了11万 m
3
的黄河水指标(跨盟市水权转让试点一期工

程)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取水指标发生变化，业主单位应重新

或补充编制水资源论证报告书，重新进行取水许可审批。

二、《报告书》在分析项目所在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

状的基础上，对项目取水水源、用水规模、节水工艺、用水

合理性、节水水平、取退水影响进行了分析论证，开展了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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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水平；职工平均综合生活用水指标 110L/cap·d，符合

《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地 方 标 准 行 业 用 水 定 额 》

（DB15/T385-2020）要求。项目生产和生活用水水平基本合

理。

五、基本同意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节水评价结论。阿拉善

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万元 GDP用水量、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、

再生水利用率等优于西北区先进水平；公共供水管网漏损

率、节水器具普及率等优于西北区平均水平，但低于先进水

平；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低于西北区先进水平。本项目用

水指标均优于同行业其他项目用水水平，用水水平较为先

进。

六、2020年4月，阿拉善达康三四氯乙烯有限公司与阿拉

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7万m
3
水

权转让合同书；2022年12月，阿拉善达康三四氯乙烯有限公司

与内蒙古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签订了11万m
3
水权转让合同

书，并分别支付了水权转让费用。目前，本项目共获得18万m³

的黄河水水权,均为跨盟市水权转让试点一期工程指标。

阿拉善盟经济开发区黄河引水（一期）工程已经建成投

运，取水口位于黄河干流石嘴山至三道坎河段的乌素图黄河

大桥下游 1.5km 处的黄河左岸酒店湾，设计取水流量为

1.54m
3
/s(13.31 万 m

3
/d、4856.54 万 m

3
/a)，净水厂处理规模

10.0 万 m
3
/d（3650.0 万 m

3
/a）。该工程现状批复用水户取

水指标 1999.33 万 m
3
/a，现状实际供水量 2117.0 万 m

3
/a，








